
佛山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申报表

基本信息

所属镇街 村居委 地址

申报类型       □年度申报             □中途申报 是否本市户籍 □是                □否

是否港澳台居民 □香港       □澳门        □台湾 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号码

参  保  人  员  情  况

序号 姓名

    请按参保证件类型勾选(√）：

    □身份证号码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号码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性别 民族

中途申报人员类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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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1.已办理参保登记的城乡居民，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费款申报和缴纳。可选择以下缴费方式：①线上自助缴费：登录“粤税通”“粤省事”微信小程序→【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
城乡居民医保保险】选择【本人缴费/代他人缴费】，按下一步提示进行线上缴费。②税务部门批扣：参保人本人登录“粤税通”微信小程序→【城乡居民社保】→【委托扣费签约】→【
新增协议】，线上签约成功后等待税务部门批扣（扣费账户须为参保人本人银行账户且确保可正常使用和余额充足）。③税务窗口刷卡缴费：持参保人身份证明材料到本区各镇（街道）行
政服务中心驻点窗口刷卡缴费。
    2.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自然年度（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按年征收医保费。因参保人主观原因造成缴费失败的，视为自动放弃参保权利。
    3.参保缴费后，本市户籍居民参保人状态发生变动没有办理停保手续的，视为下个年度自愿续保并缴费；新生儿在我市落户，并提交参保材料后，按户籍人口更新标识，视为下个年度
自愿续保并缴费；港澳台居民、非本市户籍新生儿参保人不自动续参下个年度医疗保险，如需续保，须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办理申报参保手续。
    4.参保缴费后，保险年度内因各种原因中途申请停保的，已缴纳的保险费不予退还。
    5.本市户籍居民参保人发生死亡、户口迁出、转按职工身份参加基本医保、享受退休医疗待遇的，须及时办理停保。
    6.新生儿出生后180天内可凭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参保，不受户籍地或居住地限制。

    声明：本人已阅知本表须知，承诺本表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   
                                                                    

                                                                                                                           申请人（代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收件人： 参保登记初核人：                                   参保登记复核人: 缴费核定初核人： 缴费核定复核人：

收件日期： 办理日期： 办理日期： 办理日期： 办理日期：



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申报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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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类型  □年度申报     □中途申报
是否享受
财政补助

   □是              □否

就读学校
就读学校

类型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就读年级
及班级

户籍地址    

父(母)
姓名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声明：

    我已知悉《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6〕
60号）关于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规定以及本表的须知。根据相关文
件规定，现为参保人申请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时间自 20    年    月    日起至20    年12月31
日止。
    成功参保后，保险期限至20    年12月31日终止，不自动续参下一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如需续
保，申请人须在社保部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到所属镇（街道）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参保人的申报参保手续
。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参保人    
就读   
学校   
意见

    兹有学生                        正在我校就读，符合招生政策，特此证明。

                                                                         年      月      日

                                                                         （ 加盖学校公章 ）

部门   
意见

收件人：

收件日期：

参保登记初核人：
办理日期：

参保登记复核人：
办理日期：

缴费核定初核人：
办理日期：

缴费核定复核人：
办理日期：

须知：

    1.“父母身份证号码”存在多个有效保险编号的，必须先合并后再申办子女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
    2.“是否享受财政补助”选择“否”的，无需填写“就读学校类型、就读学校名称、就读班级”。
    3.已办理参保登记的城乡居民，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费款申报和缴纳。可选择以下缴费方式：
    ①线上自助缴费：登录“粤税通”“粤省事”微信小程序→【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城乡居民医保保险】
选择【本人缴费/代他人缴费】，按下一步提示进行线上缴费。
    ②税务部门批扣：参保人本人登录“粤税通”微信小程序→【城乡居民社保】→【委托扣费签约】→【新增协
议】，线上签约成功后等待税务部门批扣（扣费账户须为参保人本人银行账户且确保可正常使用和余额充足）。
    ③税务窗口刷卡缴费：持参保人身份证明材料到本区各镇（街道）行政服务中心驻点窗口刷卡缴费。
    4.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自然年度（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按年征收医保费，因申请人主观原因导致缴费失败
的，视为申请人放弃为参保人参加居民医保，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如无法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由申请人承担。
    5.参保缴费后，保险年度内因各种原因中途申请停保的，已缴交的保险费按规定不予退回。
    6.中途转入本市就读学生，可在保险年度内中途参保，须在符合参保条件之日起90天内申报，按全年缴费标准
缴费。


	佛山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申报表
	佛山市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申报审批表

